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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浙江万丰轻合金研究院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区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建平、张秋菊、胡成博、吕益佳、王浩东、吕允刚、梁会会、王海英、程玉

娥、贾楠、顾大正。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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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铝合金挤压轮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铝合金挤压轮辋(以下简称轮辋)的术语和定义、标记、基本要求、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诺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原材料为变形铝合金，通过挤压、圈圆、对焊等工艺制作，在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上

使用的轮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28.1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31.1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2933 充气轮胎用车轮和轮辋的术语、规格代号和标志 

GB/T 3190—202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3323.2 焊缝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 第2部分：使用数字化探测器的X和伽玛射线技术 

GB/T 4957 非磁性基体金属上非导电覆盖层 覆盖层厚度测量 涡流法 

GB/T 6462 金属和氧化物覆盖层厚度测量显微镜法 

GB/T 8753.4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氧化膜封孔质量的评定方法 第4部分：酸处理后的染色斑点法 

GB/T 9790 金属材料 金属及其他无机覆盖层的维氏和努氏显微硬度试验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3202 摩托车轮辋系列 

GB/T 2243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轻合金车轮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QC/T 72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轮辋标定直径检验方法 球带尺检验方法 

QC/T 726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轮辋标定直径检验方法 平带尺检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3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铝合金挤压轮辋  aluminum alloy extruded rims of motorcycles and mopeds 

采用变形铝合金材质，通过挤压、圈圆、对焊等工艺制造，与钢丝辐条和鼓部共同组成钢丝辐条轮，

是车轮上安装和支撑轮胎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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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记 

轮辋标记应包括轮辋类型代号、轮辋名义宽度代号、轮辋型式代号,轮辋名义直径代号。其构成形

式见图1： 

             

图1 轮辋标记 

示例：标记为 MT2.15×18或 18×MT2.15 的轮辋， MT 代表轮辋类型为 5°斜底式胎圈座轮辋，2.15 代表轮辋的名

义宽度代号，×代表轮辋型式为一件式轮辋，18 代表轮辋的名义直径代号。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研发 

5.1.1 应采用 CAD、UG等设计软件对轮辋的结构、外观等进行设计和优化。 

5.1.2 应采用 Magmasoft等仿真模拟软件对轮辋的扭转疲劳、旋转弯曲疲劳、径向载荷疲劳、径向冲

击等进行仿真分析和优化。 

5.2 原材料 

5.2.1 轮辋的铝合金原材料性能应符合或优于 GB/T 3190—2020 中 6061牌号。 

5.2.2 原材料的禁用物质限量要求应符合 GB/T 30512的要求。 

5.3 工艺装备 

5.3.1 应配备包括自动圈圆机、自动切割机、自动对焊机、五轴加工中心、热处理设备、去渣机、自

动阳极氧化涂装生产线等生产所需的关键设备。 

5.3.2 应配备废气处理、除尘等环保设备。 

5.4 检验检测 

5.4.1 应具备力学性能、尺寸、表面处理、径向强度、气密性、焊缝质量等性能的检测能力。 

5.4.2 应配备电子万能试验机、里氏硬度计、三坐标测量仪、盐雾试验箱、超声波测厚仪、气密性试

验机、X光探伤机等检测设备。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 

6.1.1 轮辋的条母孔、辐条孔、气门嘴孔孔口、轮辋与轮胎的接触面应光滑，无毛刺、锐边、裂纹。 

6.1.2 轮辋的外露面不应有裂纹、碰伤、划伤等缺陷。 

6.1.3 轮辋的焊缝应清理干净，无残留焊渣。无漏焊、夹渣、气孔、咬边、焊瘤、烧穿、裂缝等缺陷。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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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表面需电镀或阳极氧化着色的轮辋，处理前应抛光。抛光后,外露表面的抛光纹路应均匀,粗糙

度应不大于 Ra1.6。 

6.1.5 表面需阳极氧化着色的轮辋，颜色应光亮一致，膜层致密。外露表面局部无膜层、污染、疏松、

挂灰、烧伤、过腐蚀等缺陷。 

6.2 力学性能 

轮辋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Rm 

MPa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0.2 

MPa 

断裂总延伸率At 

% 

硬度 

HBW 5/250 

≥300 ≥250 ≥10 ≥80 

6.3 尺寸 

6.3.1 轮辋的轮廓尺寸及周长应符合 GB/T 13202的规定。 

6.3.2 轮辋的断面形状对称度、两侧平面度、外径相对偏差、焊缝侧面错位、同心度应符合表 2规定。 

表2 轮辋尺寸 

单位为毫米 

断面形状对称度 焊缝侧面错位 
同心度 

两侧 

平面度 

外径相对 

偏差 名义宽度≤2.15 名义宽度>2.15 名义宽度≤1.5 名义宽度>1.5 

≤0.5 ≤1.0 ≤0.2 ≤0.3 ≤0.8 ≤0.6 ≤0.8 

6.4 条母孔 

6.4.1 轮辋条母孔直径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条母孔直径 

单位为毫米 

对应辐条直径代号 条母孔直径尺寸 公差 

13 5.0 

+0.3 

0 

12 5.5 

11 6.3 

10 7.0 

9 7.5 

8 8.0 

7 8.5 

6.4.2 条母孔数一般为 20、28、32、36和 40个，也可制作成其他孔数(常为 4的整数倍)。 

6.4.3 条母孔一般采用凸孔形式，切向角、俯仰角根据轮辋标定直径及条母孔数确定，公差为±2°，

具体形式见图 2。 

6.4.4 条母孔不应在轮辋接头焊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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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a— 俯仰角； 

b— 切向角。 

图2 条母孔形式 

6.5 辐条孔 

6.5.1 辐条孔位于轮辋的，一般用于无内胎轮辋。 

6.5.2 辐条孔直径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4 辐条孔直径 

                                                                                   单位为毫米 

对应辐条直径代号 辐条孔直径尺寸 公差 

13 2.7 

+0.3 

0 

12 3.0 

11 3.4 

10 3.7 

9 4.0 

8 4.6 

7 5.1 

6 5.7 

6.5.3 辐条孔数一般为 20、28、32、36和 40个，也可制作成其他孔数(常为 4的整数倍)。 

6.5.4 辐条孔一般采用沉孔形式，位置可根据车轮整体设计、辐条编排需要确定，切向角、俯仰角应

根据轮辋标定直径、宽度、中毂偏距及条母孔数确定，辐条孔公差为土 2°，参考位置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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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参考位置 1                                        b）参考位置 2 

 

 

        

c）参考位置 3                                       d）参考位置 4  

 

标引序号说明： 

a—俯仰角。 

图3 辐条孔位置 

6.5.5 任意间隔，相同朝向的两个辐条孔之间的距离(弦长)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 2mm。 

6.5.6 辐条孔不应在轮辋接头焊缝处。 

6.6 气门嘴孔 

6.6.1 气门嘴孔直径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5 气门嘴孔直径 

单位为毫米 

气门嘴孔直径尺寸 公差 

8.3 +0.3 

0 11.3 

12.5 +0.5 

0 15 

6.6.2 气门嘴孔具体形式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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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内胎气门嘴孔 

          
b-1）无内胎气门嘴孔                              b-2）无内胎气门嘴孔（可选） 

 

                 

b-3）无内胎气门嘴孔                                b-4）无内胎气门嘴孔（可选） 

 

c）轮辋槽侧气门嘴孔（可选，适用于名义宽度代号为 MT3.00和大于 MT3.00 的轮辋） 

图4 气门嘴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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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气门嘴孔应开在任意两个相邻(方向相背)的条母孔中间，气门嘴孔与接头焊缝之间的距离应不

小于 100 mm，其余要求应符合 GB/T 13202的规定。 

6.7 表面处理 

轮辋采用阳极氧化表面处理的膜层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膜层厚度，本色(银白色)的应不小于 8 μm，其他颜色的应不小于 15 μm； 

b) 膜层硬度，HV(维氏)硬度应不低于 HV110； 

c) 膜层封闭质量，做染色斑点试验,染色强度等级应不高于 1级； 

d) 膜层耐蚀性，做中性盐雾试验(NSS)，本色的在 240 h 内，其他色的在 360 h内，表面应无腐

蚀点。 

6.8 径向强度 

按图7所示，在通过轮辋焊缝的直径方向上施加表6规定的静载荷，轮辋的外径的变形量应在表7规

定的范围内。30 s后卸去载荷，轮辋不应有裂纹，外径的永久变形量应在表7规定的范围内。 

表6 静载荷 

轮辋名义宽度代号 1.10 1.20 1.40 1.50 1.60 1.85 2.15 2.50以上 

轮辋标定宽度（mm） 28 30.5 36 38 40.5 47 55 63.5以上 

载荷（N） 980 1470 1960 2450 3430 4410 4900 6370 

表7 轮辋外径永久变形量 

轮辋名义直径代号 ≤15 16~18 19~21 ＞21 

轮辋标定直径（mm） ≤383 405.6~459.2 484.1~535.4 ＞535.4 

外径变形量（mm） ≤7 ≤10 ≤15 ≤20 

外径永久变形量（mm） ≤0.6 ≤1.2 ≤2 ≤2.5 

6.9 气密性（适用于无内胎轮辋） 

轮辋气压保持时间不低于30 s不应有漏气现象。 

6.10 焊缝质量  

轮辋焊缝经X射线检测，焊缝内部缺陷按表8要求对检测结果进行判定。 

表8 轮辋焊缝内部缺陷等级要求 

内部缺陷名称 要求 

气孔 气孔直径≤0.5mm，相邻气孔间隔＞0.5mm，且气孔数量≤4 /件 

氧化物夹杂 夹杂直径≤0.5mm，相邻夹杂间隔＞0.5mm，且夹杂数量≤4 /件 

未熔合 不允许 

未焊透 不允许  

裂纹 不允许 

7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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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外观 

采用目测及触摸法。 

7.2 力学性能 

7.2.1 拉伸试验方法按 GB/T 228.1 的规定执行。 

7.2.2 布氏硬度试验方法按 GB/T 231.1 的规定执行。 

7.3 尺寸 

7.3.1 轮辋轮廓尺寸和轮辋断面形状对称度应按 GB/T 13202 的规定执行。 

7.3.2 擦去轮辋表面油污，将轮辋置于标准平板上，用塞尺测量轮辋侧面与平板之间的最大间隙，具

体方式按图 5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A—间隙。 

图5 轮辋两侧平面度检测 

7.3.3 将轮辋平放在平台上，用游标卡尺直接测量轮辋外径。 

7.3.4 轮辋标定直径和轮辋周长应按 QC/T 725或 QC/T 726规定检查。 

7.3.5 将轮辋置于专用夹具(接触面平面度误差不超过 0.05 mm)上，用塞尺测量轮辋两侧的错位，按

图 6所示，检测轮辋焊缝处两侧面的错位。 

 

标引序号说明： 

X—错位量； 

S—弹簧。 

图6 轮辋错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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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轮辋两侧胎圈座同心度通过三坐标测量仪检测。 

7.4 条母孔 

条母孔的直径、角度通过三坐标测量仪检测。 

7.5 辐条孔 

辐条孔的直径、角度通过三坐标测量仪检测。 

7.6 气门嘴孔 

气门嘴孔的直径通过三坐标测量仪或专用检具进行检测。 

7.7 表面处理 

7.7.1 阳极氧化膜层检查： 

a) 阳极氧化膜膜层厚度测量应按 GB/T 4957 规定的涡流法进行检测,有争议时按 GB/T 6462规定

的显微镜法进行试验； 

b) 阳极氧化膜膜层 HV(维氏)硬度应按 GB/T 9790规定的维氏显微硬度方法进行试验； 

c) 阳极氧化膜膜层封闭质量应按 GB/T 8753.4的规定的进行试验； 

d) 阳极氧化膜膜层耐蚀性应按 GB/T 10125规定的中性盐雾(NSS)方法进行试验。 

7.8 径向强度 

先测量轮辋焊缝处的轮辋外径，然后按图7所示，在轮辋焊缝的外径上按6.8的规定施加静载荷，同

时再次测量轮辋外径，确定轮辋外径的交形量。30 s后卸去载荷，测量轮辋的外径的永久变形量，并检

查轮辋有无裂纹。 

 

标引序号说明： 

H—焊缝。 

图7 静载荷施加示意 

7.9 气密性（适用于无内胎轮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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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辋气密性的检验应按GB/T 22435的规定进行。 

7.10 焊缝质量 

轮辋焊缝质量的检验应按GB/T 3323.2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检验分类及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6.1 7.1 √ √ 

2 力学性能 6.2 7.2 - √ 

3 尺寸 6.3 7.3 √ √ 
4 条母孔 6.4 7.4 √ √ 
5 辐条孔 6.5 7.5 √ √ 
6 气门嘴孔 6.6 7.6 √ √ 
7 表面处理 6.7 7.7 - √ 

8 径向强度 6.8 7.8 - √ 

9 气密性 6.9 7.9 √ √ 

10 焊缝质量 6.10 7.10 √ √ 

注：“√”表示需要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检验的项目。 

8.2 出厂检验 

8.2.1 出厂检验项目中外观、气密性（适用于无内胎轮辋）应进行逐件检验；尺寸、条母孔、辐条孔、

气门嘴孔、焊缝质量应进行抽件检验。 

8.2.2 抽样检验项目检验批由同一模具、同一材料、同一热处理炉次连续生产的轮辋组成。 

8.2.3 抽样检验项目每批每个项目应抽取 1件。 

8.2.4 所有抽样检验项目检查结果全部合格，则判该批合格，否则判该批为不合格。 

8.3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设计、材料和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已经鉴定的产品停止生产达半年及以上，重新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  其他有需求时（如政府质量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要求、顾客提出要求、认证机构提出要求等）。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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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标志 

9.1.1 轮辋标志位置应在轮辋的外露表面。 

9.1.2 轮辋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轮辋标记； 

b) 轮辋生产日期； 

c) 轮辋规格；  

d)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9.2 包装 

9.2.1 包装应有防雨、防潮措施。 

9.2.2 包装箱面内容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并标明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 产品名称； 

c) 轮辋标记； 

d) 所执行的标准编号； 

e) 数量； 

f) “防潮”、“易碎”等标识； 

g) 生产日期或批号。 

9.2.3 产品包装应牢固可靠，包装内的轮辋不应松动、互相摩擦。 

9.2.4 包装箱应方便运输，每箱轮辋总质量应不超过 50 kg。 

9.3 运输 

9.3.1 搬运轮辋包装箱时应轻拿、轻放、不抛掷。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震动及雨淋。 

9.3.2 不应与酸、碱等腐蚀性物品混装运输。 

9.4 贮存 

9.4.1 轮辋应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室内库房，不应与酸、碱等腐蚀性物品同库存放。 

9.4.2 轮辋应垫起存放，距离地面不少于 0.2 m，堆垛高度不超过 3 m。 

10 质量承诺 

10.1 在符合产品规定的运输、贮存、使用条件下，从交付之日起产品在三年或 2万公里（先到为准）

内，若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生产厂商应免费更换相应数量的产品。 

10.2 用户反馈产品有质量问题时，制造厂应在 8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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